
卢氏县林业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征收 

序号 职权

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股室 

（单位）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告知森林植被恢

复费征收金额计算方式、征收方

式、征收标准、免缴森林植被恢复

费的条件以及其他应当公示的内

容，并按申请人的要求进行相关解

释说明。 

资源林政管

理股 
  

审查 

2.审核责任：审核植被恢复费缴费

金额、审核植被恢复费银行到账通

知，审查免缴、减缴森林植被恢复

费的理由、期限和减缴幅度及金额

等。 

资源林政管

理股 
  

决定 

3.决定责任：做出审核决定，开具

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森林植

被恢复费）按照规定及时拨付用于

造林植被恢复。 

资源林政管

理股 
  

事后 

监管 

4.事后监管责任：加强监督检查，

确保植被恢复费按规定征收。 

资源林政管

理股 
  

1 

森林

植被

恢复

费征

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八条“进行勘
查、开采矿藏和各项建设工程，应当不占或者
少占林地；必须占用或者征用林地的，经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依照
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办理建设用地
审批手续，并由用地单位依照国务院有关规定
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森林植被恢复费专款专
用，由林业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统一安排植
树造林，恢复森林植被，植树造林面积不得少
于因占用、征收、征用林地而减少的森林植被
面积。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督促、检查
下级林业主管部门组织植树造林、恢复森林植
被的情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森林植被
恢复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计机关应当加强
对森林植被恢复费使用情况的监督。” 
《河南省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
法》  第五条  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如
下： 
    （1）用材林林地、经济林林地、薪炭林
林地、苗圃地，每平方米收取 6元。 
    （2）未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收取 4
元。 
    （3）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林地，每平方
米收取 8元；国家重点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
地，每平方米收取 10元。 
    （4）疏林地、灌木林地，每平方米收取
3元。 
    （5）宜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每
平方米收取 2元。 

    城市及城市规划区的林地，可按照上
述规定标准 2倍收取。对农民按规定标准建设
住宅占用林地， 暂不收取森林植被恢复费。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

责任。 

资源林政管

理股 
  

《河南省森林植被恢复
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
法》  第五条  森林植
被恢复费征收标准如
下： 
    （ 1） 用 材 林 林
地、经济林林地、薪炭
林林地、苗圃地，每平
方米收取 6元。 
    （2）未成林造林
地，每平方米收取 4
元。 
    （3）防护林和特
种用途林林地，每平方
米收取 8元；国家重点
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
地，每平方米收取 10
元。 
    （4）疏林地、灌
木林地，每平方米收取
3元。 
    （5）宜林地、采
伐迹地、火烧迹地，每
平方米收取 2元。 
    城市及城市规划区
的林地，可按照上述规
定标准 2倍收取。对农
民按规定标准建设住宅
占用林地， 暂不收取森

林植被恢复费。 

服务电话：0398-7881026                               投诉机构：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7872144 



受理地点：卢氏县解放路中段林业局办公楼二楼 


